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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業者登錄為了解業者基本資料及產品資訊，以有效落

實對業者之輔導與稽查管理，對業者而言可強化自主管理，

對整體產業而言可提升食品衛生安全品質，進而帶動產業

發展。

食品業者保存來源文件為確實掌握產品上游供應商，規範

所有食品業者皆要保存產品來源文件，若食安事件發生時，

可迅速追溯來源及廠商責任歸屬。

前言



食品業者登錄相關說明

-法源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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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第八條第三項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類別及規模之食
品業者，應向中央或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申請登錄，始得營業。

第八條第四項
食品業者申請登錄之條件、程序、應登錄之事項與申
請變更、登錄之廢止、撤銷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食品業者登錄辦法

資料不實

未建立

經命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

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300 萬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300 萬元以下罰鍰

第 47 條

第 4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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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業者登錄辦法
第 1 條
本辦法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八條第四項規定訂
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之適用對象，為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八條第三項公告類別及
規模之食品業者。

第 3 條
食品業者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格式及內容，以書面或使用電子憑
證網路傳輸方式，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登錄、變更登錄、
廢止登錄及確認登錄內容之定期申報。
食品業者應指定人員（以下簡稱填報人），負責前項之登錄及申報事
項。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L0040112&flno=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L0040112&flno=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L0040112&fln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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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業者登錄辦法
第 4 條

各產業類別之食品業者應登錄之事項如下：

輸入業製造加工業 餐飲業

販售業 物流業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L0040112&fl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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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業者登錄辦法
第 5 條
食品業者未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格式或內容申請登錄者，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命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駁回其申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完成登錄之食品業者，應給予
登錄字號。

第 6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確認登錄內容，依本法第四十一
條規定，得進入食品業者作業場所查核及要求其提供相關證明
文件，食品業者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L0040112&flno=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L0040112&fl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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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業者登錄辦法

第 7 條

登錄內容如有變更，食品業者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日
內，申請變更登錄。
食品業者完成登錄後，應於每年七月申報確認登錄內容。

於2020.01.15 預告「食品業者登錄辦法」
第七條修正草案之申報確認登錄內容期間，
由「每年七月」調整為「每年」於食品藥物
業者登錄平台完成再確認，以兼顧年度確認

之管理目的及契合業者之營運實況。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L0040112&fl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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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業者登錄辦法
第 8 條
食品業者歇業或其應登錄之營業類別經廢止公司、商業或
工廠登記者，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廢止其登錄。未申報經查獲者，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逕行廢止其登錄。

第 9 條
非食品業者取得登錄字號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撤銷其登錄。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L0040112&flno=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L0040112&flno=4


食品業者登錄相關說明

-食品藥物業者登錄平台系統操作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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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方法

讀卡機插入工商憑證 讀卡機插入自然人憑證 讀卡機插入健保卡

輸入PIN碼 輸入PIN碼 輸入健保卡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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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方法



登錄項目

-共通性項目

-製造及加工業資料登錄項目

-餐飲業資料登錄項目

-輸入業資料登錄項目

-販售業資料登錄項目

-物流業資料登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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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通性項目

一.填報人基本資料

二.業者基本資料

三.倉儲場所基本資料

四.產生登錄字號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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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填報人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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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業者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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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倉儲場所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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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產生登錄字號標籤

川家檢驗網
川家品質驗證股份有限公司

A- 1 8 7 7 3 9 3 3 0 -0 0 0 0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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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廠登記資料。

二.工廠或製作場所基本資料。

三.委託或受託代工情形。

四.製造及加工之產品資訊。

五.其他有關製造行為之說明。

製造及加工業資料登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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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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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業資料登錄項目

一.工廠或餐飲場所基本資料。

二.連鎖店資料。

三.其他有關餐飲行為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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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業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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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鎖店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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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業資料登錄項目

一.輸入類別。

二.輸入之產品資訊。

三.分裝及其他有關輸入行為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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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業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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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售業資料登錄項目

一.販售之產品資訊。

二.其他有關販售行為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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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售業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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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資料登錄項目

一.運輸工具基本資料。

二.其他有關物流行為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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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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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內容確認更新

以上步驟填妥後，至登錄
確認處，點擊「完成登錄」



食品業者登錄相關說明

-食品業者登錄相關問與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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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業者登錄相關問與答

-共通性問答

-製造業問答

-餐飲業問答

-輸入業問答

-販售業問答

-物流業問答

-倉儲場所資訊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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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業者登錄之資料查詢

食品業者
查詢網頁

食品添加物業者
查詢網頁

共通性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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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通性問答
總公司和分公司之食品登錄字號區別

總公司
分公司

統編相同

統編不相同

由總公司統一登打，
食品登錄字號不同

總公司及分公司分開登錄，
食品登錄字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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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通性問答

取得食品業者登錄字號後，衛生局是

否會進行稽核？

擁有食品業
者登錄字號

營業中

停、歇業

每年進行
確認更新

1. 將公司狀況更新為
停、歇業

2. 向轄內衛生局辦理
註銷食品業者登錄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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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問答
代工廠無工廠登記，仍需要於食品業者登錄

平台登錄代工廠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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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問答
製造廠製造出之產品販售給下游廠商，
而非販售給消費者，應如何登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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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鎖店、直營店或加盟店業者該如何登錄？
餐飲業問答

營店、加盟店之統一編號不同，
可由總公司自行與直營店、加盟
店決定，由總公司統一登錄，或
由直營店、加盟店自行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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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業問答
輸入業業者輸入產品需於多久前完成登錄，

且如何得知產品類別？

輸入業 非登不可3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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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售業問答
網路平台販售食品之申請登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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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平台販售食品之申請登錄方式
販售業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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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之物流業定義

物流業者

第三方運輸
公司

工廠自行用送
第三方運輸
（清潔劑、物
品）公司

需登錄
物流業

非屬食品
業者

非食品業者
登錄辦法敘
述之物流業

物流業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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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業倉儲場所之定義
倉儲場所資訊問答

未販賣

自加工廠或委託
加工廠

直接販售轉移於
買家

產品存放地點

先行放行地點

自加工廠地點
委託加工廠地點

輸
入
後
用
途

無須填寫存放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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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方式

一.向所在地衛生局諮詢

二.撥打免付費電話諮詢服務專線

0800-588106
(登錄制度)

0809-080209
(系統操作)



食品業者保存來源文件相關說明

-法源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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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

47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第九條第五項
追溯或追蹤系統之建立、應記錄之事
項、查核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食品業者應保存產品原材料、
半成品及成品來源文件之種類與期間

資料不實

未建立

經命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

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300 萬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300 萬元以下罰鍰

第 47 條

第 48 條

第九條第一項
食品業者應保存產品原材料、半成品
及成品之來源相關文件。



食品業者保存來源文件相關說明

-食品業者如何保存來源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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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業者應保存產品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
來源文件之種類與期間

食品業者應以書面或電子化方式，完整保存其收貨之原材料、半

成品及成品之來源憑證或經供應者簽章紀錄等文件至少五年，

且文件應載明下列資訊：

一、收貨日期或批號。
二、原材料、半成品或成品之名稱。
三、原材料、半成品或成品之淨重、容量或數量。
四、供應者之名稱、地址及聯繫方式 (電話或電子郵件)。

食品業者輸入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者，前項文件得以主管機關

核發同意輸入相關文件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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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之來源文件保存-1

「原材料來源資訊」應記錄項目 §4-1 可參考之紀錄文件

一.原材料供應商之名稱、食品業者登錄字
號、地址、聯絡人及聯絡電話。

採購管理文件，如：供應商名冊、採購
合約書等。

二.原材料名稱。 訂購證明，如：採購單、訂單等。

三. 淨重、容量、數量或度量等。 購買憑證，如：銷貨單、發票等。

四. 批號。 調倉記錄，如：調撥單、移轉單等。

五. 有效日期、製造日期，或其他可辨識該
原材料來源之日期或資訊。

品質證明文件，如：檢驗報告、檢疫證
明、驗收單、COA等。

六. 收貨日期。 -

七. 原料原產地(國)資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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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件範例

訂購單 進貨憑證

供應商名冊

檢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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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之來源文件保存-2

「產品資訊」應記錄項目§4-2 可參考之紀錄文件

一.產品製造廠商。

A. 食品標示樣稿。

B. 產品規格文件(如HACCP計劃書：

描述產品及其流通方式)等。

C. 合約書(如代工切結書)等。

D. 庫存管理文件(如入庫單)。

E. 生產記錄(如生產日報表)等。

二.國內負責廠商之名稱、食品業者
登錄字號、地址、聯絡人及聯絡
電話。

三.產品名稱。

四. 主副原料。

五. 食品添加物。

六. 包裝容器。

七. 儲運條件。

八. 淨重、容量、數量或度量等。

九.有效日期及製造日期。



53

以產品規格文件記錄「產品資訊」

應記錄產品資訊(§4-2)

1.產品名稱

2.主副原料

3. 食品添加物

4. 包裝容器

5. 儲運條件

6. 製造廠商

7. 國內負責廠商資訊

8. 淨重、容量、數量或度量等

9. 製造及有效日期

ABC食品有限公司
產品規格文件

製表日期109.04.01                                       版次1.0

產品名稱 鳳梨酥

成分

主原料：土鳳梨餡、蛋、奶粉、麵粉

副原料：鹽、砂糖

添加物：檸檬酸

包裝容器 袋裝

貯藏期限 15天

儲藏條件 常溫保存

製造廠商 ABC食品有限公司

國內負責廠商 ABC食品有限公司

核准：張先生 審查：郭小姐 製表：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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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紀錄表

交貨紀錄表

參考文件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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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業之來源文件保存

「產品資訊」應記錄項目 §5-1 可參考之紀錄文件

一. 產品中、英(外)文名稱。

A. 輸入食品及相關產品許可通知(輸入許可證)。

B. 進口報單。

C. 產品規格文件(可參考HACCP計劃書)等。

二. 主副原料

A. 食品標示樣稿。

B. 產品規格文件等。

三. 食品添加物

四. 包裝容器

五. 儲運條件

六. 報驗義務人名稱之統一編號、
食品業者登錄字號

A. 輸入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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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業之來源文件保存

「產品資訊」應記錄項目 §5-1 可參考之紀錄文件

七. 國外出口廠商及製造(屠宰或產品國外負
責)廠商之名稱或代號、地址、聯絡人及
聯絡電話。 A. 輸入許可證(製造商資料)。

B. 進口報單(出口商資料)。

C. 採購管理文件，如：供應商名冊、採購合約書等。

D. 訂購證明，如：採購單、訂單等。

E. 購買憑證，如：銷貨單、發票等。

F. 品質證明文件，如：檢驗報告、檢疫證明、驗收

單、COA等。

八. 淨重、容量、數量或度量。

九. 批號。

十. 有效日期、製造日期，或其他可辨識該產
品來源之日期或資訊。

十一.海關放行日期。

十二.輸入食品查驗機關核發之食品及相關產
品輸入查驗申請書號碼。

十三.原料原產地(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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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件範例

食品輸入許可通知 進口報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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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件範例

檢疫證明 輸入食品添加物許可證



食品業者保存來源文件相關說明

-保存來源文件相關問與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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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業者保存來源文件相關說明

-共通性問答

-輸入業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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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規定所稱之來源憑證、經供應者簽章紀錄

共通性問答

來源憑證 經供應者簽章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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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通性問答

食品業者保存來源文件期間及方式

紙本 電子檔

文件至少
保存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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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業者應保存之文件
輸入業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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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不
符合通知書(待補)

查驗合格 查驗不合格



簡報結束，謝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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